中共宽甸满族自治县统计局党组关于县委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县委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，2024年4月12日至7月12日，县委第二巡察组对县统计局党组进行了常规巡察。9月18日，县委巡察组向县统计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。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有关要求，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。
1.履职尽责有差距方面。一是积极做好每年2次统计法学习，推动全体干部自觉、深入、系统学习统计法律法规知识，并通过事业编招录等渠道积极吸纳统计专业人才。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统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统计执法检查标准，加大执法检查力度。按上级要求，在政务公开网站公布统计执法相关内容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公开，每月对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的统计相关板块内容实时更新。积极参加市统计局、市司法局组织的相关执法培训；二是按照丹东市统计局统计基层基础规范化工作要求，每年度开展各类专业统计业务培训共计14次，并开展住户调查基层村级培训2次，大型普查年份培训次数按实际需求而定。
2.安全防范意识不够强。一是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，党组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做到每个季度研究部署意识形态工作1次，丰富学习内容，创新学习形式，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。按照县委宣传部下发要求，按时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进行研判分析。按照县委宣传部下发要求，及时总结2024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并做好上报工作；二是重新召开党组会研究讨论成立保密工作领导小组，确保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机制等符合保密工作的实际需要。将保密工作纳入党组会定期议题，做到每季度研究一次，明确各科室保密工作责任人，签订保密责任书，确保保密工作落实到位。结合县保密局的基础制度，制定并实施《统计工作保密管理制度》《统计局保密工作自查自评计划》等。
3.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有缺失。一是研究制定“一岗双责”制度，明确领导干部在业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双重职责，并将“一岗双责”制度执行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。制定并实施了2024、2025年度的党风廉政警示教育计划，按计划每半年开展1次警示教育活动。制定先进典型示范教育计划，按要求每年组织开展典型示范教育2次，同时将先进典型示范教育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形成长效机制，确保活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，同时深入挖掘在党风廉政建设、业务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先进典型；二是进一步学习明确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和要求，确保党组在推荐和任命干部时，严格按照干部调整任命流程及时向派驻纪检监察组报告。进一步明确“三重一大”制度，明确大额资金的使用范围、审批流程和决策机制，确保所有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过集体决策，并上会研究；三是修订并发布了新的财务管理制度，明确了工会会费上缴的具体流程和时限要求。修订并发布了差旅费报销制度，明确了租车费用的报销标准和流程，加强了财务审核和内部审计工作，对报销单据进行了严格把关。加强了出差审批流程的培训，修订并发布了出差管理制度，明确了审批流程和签字要求。
4.落实党建基础工作不够扎实。制定党建工作责任制，明确了党组织和党员在党建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。建立了党建工作考核制度，并设定了合理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标准，包括党建工作质量、党员参与度、活动组织情况等方面。加强支委会对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确保评议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。按照县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党日活动的相关要求，进一步加强了党日活动的组织和管理，确保活动有序进行。同时，注重活动的实效性和针对性，根据党员的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。
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联系电话：5122778；通信地址：宽甸满族自治县婆娑府西街2号宽甸满族自治县统计局（315）；邮编1182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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